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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通知于2018年1月9日以电子邮件、传真及手机短信方式发出，并通

过电话进行确认， 会议于2018年1月11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

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9名。 会议由董事长陆永先生主持，本次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与会董事就

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全体成员一致通过选举唐继勇先生为公司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

事会一致。 唐继勇先生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董事会全体成员一致通过聘任唐继勇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董事会全体成员一致通过聘任庄东营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庄东营先生简历附后。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缪真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缪真女士简历附后。

缪真女士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西路789号

联系电话：021-32579919

传真：021-32579996

电子邮箱：dsb@yabaite.com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聘任余涛先生、郭宇飞先生、李志辉先生、耿跃云先生、缪真女士为

公司副总经理。 任期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余涛

先生、郭宇飞先生、李志辉先生、耿跃云先生、缪真女士简历附后。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郁皓然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附后。

通讯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西路789号

电话：021-32579919

传真：021-32579996

邮箱：dsb@yabaite.com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四届十三次董事会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月12日

附件：简历

唐继勇先生：中国国籍，1969年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工

程师。1990年至2014年历任天水长城精密模具厂车间主任、技术科长、驻青岛

办事处主任，无锡微研有限公司营业部长，无锡塔吉玛机械有限公司技术部

长，无锡银顶屋面金属结构件有限公司总经理，江苏佳铝实业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 副总经理，2014年至2017年任江苏佳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6至今任南京大学南通材料工程研究院兼职研究员，江苏海门市第十四届

政协委员。 2018年1月起任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唐继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不存在《公司法》第 146�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

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

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未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最高人

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

余涛先生：中国国籍，1970年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理

学博士学位。 2002至今，先后任职英业达集团技术支援处处长，上海益邦智能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 江苏雅立方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等职，国

际电工委员会（IEC）专家，国际设施管理协会（IFMA）会员，国家智慧城市

标准化总体组专家，中国建筑节能协会智慧建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现

任上海雅直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同济大学雅百特设施管理研究院常

务副院长。 2018年1月起任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余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第 146� 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

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

定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未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最高人民

法院失信被执行人。

郭宇飞先生：中国国籍，1981年7月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级工程师，

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博士学历。 2008年8月至2016年6月历任北京市建

筑设计研究院1S1设计所室主任， 万达商业规划研究院和万达文旅规划研究

院主任工程师。 2016年7月至今任上海中巍结构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和上海

中巍钢结构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8年1月起任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 曾获中国钢结构协会科学技术一等奖，中国机械工业集团科学技

术奖一等奖，华夏建设科学技术奖三等奖，北京市第17届优秀工程设计建筑

结构专项一等奖，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建筑结构专业一等奖，第4届全国建

筑结构技术交流会结构设计技术创新一等奖， 第8届全国优秀建筑结构设计

一等奖，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文章30余篇。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郭宇飞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不存在《公司法》第 146�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

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

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未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最高人

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

李志辉先生：中国国籍，1980年3月13日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国家一级

建造师（建筑工程专业），本科学历。2003年至2011年历任浙江精工钢结构有

限公司施工员、项目副经理，广东金刚幕墙工程有限公司项目执行经理；2011

年2月至2015年5月任山东雅百特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2015年5月至今任

山东雅百特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工程运营总监。 2018年1月起任江苏雅百

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志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不存在《公司法》第 146�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

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

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未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最高人

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

耿跃云先生：中国国籍，1980年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吉林省BIM技术

工程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吉林建筑大学BIM学院客座教授，国家注册公用

设备工程师（暖通空调专业），本科学历。 2003年6月至2004年8月曾任美国

HLW国际设计公司暖通设计师。 2004年9月至2013年3月历任华东建筑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央视项目组、国际工程设计部、机电一所、BIM工作组、数字

化建筑设计研究中心暖通设计师、 央视现场代表、 专业负责人、 项目经理、

BIM工作组副组长、主任等职。 2013年4月至2017年5月任上海晋石建筑设计

有限公司BIM总监、总经理。 2017年6月至今历任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BIM中心总监，上海雅之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等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耿跃云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不存在《公司法》第 146�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

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

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未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最高人

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

庄东营先生：中国国籍，1988年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 曾任

北京安期生科技有限公司财务主管，2016年年3月就职于江苏雅百特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2016年3月至2017年3月就职于全资子公司上海孟弗斯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财务经理，2017年4月至今任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

务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庄东营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不存在《公司法》第 146�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

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

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未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最高人

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

缪真女士：中国国籍，1989年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11年7

月至2016年5月任职于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SH600637）董事会办

公室。2016年6月至今任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缪真女

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缪真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第 146� 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

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

定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未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最高人民

法院失信被执行人。

郁皓然女士：中国国籍，1992年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注册金融理财师

（中级），本科学历。 2014年9月至2017年6月任职于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A股代码：600614，B股代码：900907）董事会办公室。 郁皓然女士已取

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郁皓然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不存在《公司法》第 146�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

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

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未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最高人

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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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解除质

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月11日接

到控股股东拉萨瑞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鸿投资” ）及瑞鸿投

资一致行动人陆永先生通知， 瑞鸿投资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权解除质押，

陆永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权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

股数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登记解除日期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

押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瑞鸿投

资

是 26,000,000股 2016年6月29日 2018年1月9日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盐城

中汇支行

7.8%

二、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质押

股数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用途

陆永 是 3,000,000股 2018年1月9日

至解除质押手

续为止

石横特钢集团有

限公司

47.23% 融资

陆永 是 2,000,000股 2018年1月9日

至解除质押手

续为止

青岛汉裕金融资

产投资重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31.48% 融资

上述手续于2018年1月10日办理完成。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瑞鸿投资持有公司333,179,376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44.68%，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数量为282,610,014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37.90%,占瑞鸿投资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84.82%。

陆永先生持有公司6,352,400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85%，其所持

有的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数量为5,00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67%,

占陆永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78.71%。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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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

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雅百特” ）第四届监事会将由3名监事组成，其中包

括职工代表监事1名，职工代表监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公司于2018年1月10日召开了公司2018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经参会

代表审议，表决通过选举王东挺女士（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

工代表监事，任期到第四届监事会期满为止。

特此公告。

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月12日

附件：王东挺简历

王东挺女士：中国国籍，1972年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中学历。2001年

参加工作，曾任任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计划员。 2016年至今任上海孟

弗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采购部负责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东挺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不存在《公司法》第 146�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

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

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未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最高人

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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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

次会议于2018年1月11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 实际出席3

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与

会监事就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成员已经公司2018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及2018年1

月8日召开的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现推选吴健先生为

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

起至本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吴健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备查文件

1、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8年1月12日

附件：吴健先生简历

吴健先生：中国国籍，1968年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1993至

2015年历任北京铝材厂任销售科长、 上海美特幕墙公司北京分公司销售部

长、销售副总、上海肯特工业技术有限公司任销售总监。 2016年至今任山东雅

百特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总经理。 2018年1月起任江苏雅百特科技有限

公司监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吴健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

存在《公司法》第 146� 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

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

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未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最高人民法

院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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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百特” 或“公司” ）于2017

年12月27日收到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7】第 741�号）。 公司对问询函所提出的问题

进行了认真核查和确认，现将有关问题及回复如下：

公司进行全员学习和深刻检讨，通过本次在内控管理、财务管理等方面

风险敞口的集中释放，公司以此作为促进规范运作的契机，正在推进包括内

控管理和财务管理等一系列的整改措施，通过自上而下、由内而外的整改，加

强整体业务链上的风险控制能力， 把规范化运作作为常态化的工作来执行，

持续整改，不断提高规范意识和水平，确保公司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一、关于完成相关财务信息更正的时间安排

公司高度重视本次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涉及的财务问题，目前正加快对该

等会计差错的更正工作。 公司尚需披露调整后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2016年

半年度报告、2016年第三季度报告、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2017年半年度报

告、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经审计的2015年、2016年年度报告及财务报表，工

作量较大。 公司已于2017年12月27日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内容完成模

拟相应的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和追溯调整， 因目前尚未确定年审会计师事务

所， 公司将尽快确定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并按相关法律法规履行聘用流程，待

确认并商议调整口径后，公司将及时召开董事会、监事会审议因前期会计差

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相关公告。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

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规定，公司需要聘请具有执行证

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在45天内对更正后的2015年、2016年

年度报告进行审计，同时对上述其他定期报告的会计报表进行差错更正。

二、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施重组业绩补偿尚需完成的工作、后续时间安

排及就保障业绩补偿方履行补偿义务拟采取的具体措施

1、公司将尽快确定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并按相关法律法规履行聘用流程，

由年审会计师事务所重新出具2015年、2016年《关于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实际盈利数与利润预测数差异情况说明的专项审核报告》。

根据上述专项报告，董事会将重新计算确定业绩补偿的方案，并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公司将督促控股股东瑞鸿投资根据《业绩补偿协议》及《业绩补

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履行业绩补偿义务。

2、具体的督促、保障机制

（1）严格执行业绩补偿条款，督促相关方切实履行义务

为确保业绩承诺方履行《业绩补偿协议》，公司将尽快召开董事会、股东

大会审议业绩补偿方案，并完整公告补偿方案。 在方案确定后，将督促相关方

在保障上市公司和中小股民利益的同时，切实履行业绩补偿方案。

（2）必要时使用法律手段保证业绩补偿的实现

如果业绩补偿方拒绝履行补偿义务,公司不排除使用法律手段，保证业

绩补偿的实现。

公司将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诚实守信，规范运作，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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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本公司于2017年9月15日接到大股东中国昊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昊华” ）通知，中国昊华将筹划涉及本公司的重大事项，初

步评估该事项可能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于2017年9

月15日起停牌。 经与有关各方论证和协商，上述事项对公司构成了重大资产

重组。 2017年9月22日，公司披露了《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30），经申请，公司股票自2017年9月

15日起预计停牌不超过一个月。 2017年9月29日，公司披露了《四川天一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32）。 2017

年10月13日，公司披露了《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34）。

2017年10月14日，公司披露了《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35），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申请，公司股票自2017年10月16日起继续停牌不超过1个月。2017年10月20

日，公司披露了《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临2017-036）。 2017年10月27日，公司披露了《四川天一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39）。 2017年11月

3日，公司披露了《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临2017-040）。 2017年11月10日，公司披露了《四川天一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编号：临2017-044）。

2017年11月14日，公司披露了《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45），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申请，公司股票自2017年11月16日起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一个月。 2017年

11月17日，公司披露了《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临2017-048）。2017年11月24日，公司披露了《四川天一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54）。 2017

年12月1日，公司披露了《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临2017-056）。 2017年12月8日，公司披露了《四川天一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57）。

2017年11月23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临时），以

现场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申

请公司股票自2017年12月16日起预计继续停牌不超过2个月。 同时提请于

2017年12月12日召开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等相关事项。2017年12月12日，公司召开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

案》。 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7年12月16日起预计继续停

牌不超过2个月。

2017年12月14日，公司披露了《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

资产重组延期复牌暨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60）。 经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7年12月16日起预计继续停牌不超过2个月。

停牌期间，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了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的各项工作，并组织独立财务顾问、评估、审计、法律等中介机构展开尽职调

查，推进审计、评估工作。 公司于2017年11月23日，与中国昊华签署了《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框架协议》。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

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

展情况。 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及时公告并

按相关规定及时复牌。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

司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 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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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大股东减持计划期限届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

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6

月19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 大股东周儒欣先生出具的 《股份减持计划告知

函》，计划在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及大宗交

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20,510,427股。 详见公司于2017年6月20日

披露的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 大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17-063）。

截止本公告日，周儒欣先生的减持计划期限已经届满。 现将周儒欣先生

减持公司股份计划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2017年7月14日，公司收到周儒欣先生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其于

2017年7月14日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所持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78.97万

股。 根据相关规定，2017年7月15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了《简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

2017年7月19日至2017年7月20日，周儒欣先生按照前期披露的减持计

划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所持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433.79万股。

2017年9月7日， 周儒欣先生按照前期披露的减持计划以大宗交易方式

减持所持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511.6164万股。

2017年10月11日，周儒欣先生减持计划的时间过半，按要求披露了《关

于公司控股股东、大股东减持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112）。

截止本公告日，周儒欣先生的减持计划期限已经届满。 在本次减持计划

期限内， 周儒欣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及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所持

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1,024.3764万股。

股东在减持计划期间减持股份情况：(因四舍五入，小数点存在差异)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减持股数

（万股）

减持比例

（%）

周儒欣

集中竞价 2017.07.14 28.10 78.97 0.154

集中竞价 2017.07.19 25.94 312.9 0.610

集中竞价 2017.07.20 25.88 120.89 0.236

大宗交易 2017.09.07 24.42 511.6164 0.9977

合计 - - 1,024.3764 1.9977

注：“减持比例” 按照减持发生时公司股本计算。

二、其他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

和业务规则的规定。

2、截至本公告日，周儒先生严格履行了《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的相关

承诺；同时，周儒欣先生履行了：周儒欣先生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所

作有关股份限售的承诺； 周儒欣先生在 2013�年公司实施向原股东配售股

份发行方案中承诺； 周儒欣先生在 2015�年公司实施非公开发行股票中做

出的承诺。 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本次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

意向、承诺一致。

3、截止本公告日，周儒欣先生仍持有公司股份16,168.7454�万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31.50%，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特此公告。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月11日

证券代码：

601216

证券简称：君正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8-008

号

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月8日收到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君正集团收购资产、对外担保及提供财务资助等事项的二次问

询函》（上证公函【2018】0052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年1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君正集团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

于对君正集团收购资产、对外担保及提供财务资助等事项的二次问询函〉的公告》（临

2018-005号）。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积极组织相关人员对《问询函》涉及的问题进行逐项落实和

回复。 由于《问询函》涉及的内容较多，资料收集与沟通洽谈的工作量较大，因此无法在

2018年1月12日前完成《问询函》的回复。 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决定延期回复

《问询函》，预计于2018年1月19日前完成相关工作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回复文件，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后发布关于《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有关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月12日

证券代码：

603636

证券简称：南威软件 公告编号：

2018-005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配股公开发行申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月11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配股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

2382号）。 批复的具体内容如下：

一、核准你公司向原股东配售122,049,456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我会的配股说明书及发行公告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6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你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

告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和股东大会的授权，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

实施本次配股，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月11日

证券代码：

002411

证券简称：必康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12

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副总裁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8年1月11日收到

公司副总裁陈兵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陈兵先生因工作调整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裁

职务。 辞职后，陈兵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仍在公司下属子公司公司任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陈兵先生辞去公司副总裁职务的申请自辞职报

告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陈兵先生的辞职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产生影响。

公司董事会、经营管理层对陈兵先生任职副总裁期间诚信勤勉、恪尽职守的工作

以及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0479

证券简称：千金药业 公告编号：

2018-001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推选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监事会接到公司工会通知，公司工会2018年1月11日组织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一致推选胡晓丹

女士担任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附后），将与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

生的其他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其任职时间和任职期限与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一致。

特此公告。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8年1月11日

附件：胡晓丹女士简历

胡晓丹:�女，1967年7月出生，本科学历，会计师，中共党员。 1988年7月进入千金药业，历任财务部

出纳、会计、销售部内勤主管；1998年1月至2001年12月任湖南千金医药财务部经理；2002年1月至2010

年2月，任湖南千金医药、千金大药房财务总监；2010年2月至2010年10月，任千金药业审计部经理助理；

2010年10月至2014年12月，任千金大药房财务总监；2015年1月至2017年7月，任神农千金、千金医药副

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2017年8月至今，任千金药业审计法务部总经理。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2557

证券简称：洽洽食品 公告编号：

2018-002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三瑞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展股

权投资合作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2月18日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了公

司《关于与三瑞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签署投资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7-068）。

签署投资合作框架协议后，公司开展了尽职调查工作，就股权购买事项进行了深

入洽谈与论证，因双方就具体交易条款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经双方协商，决定终止上

述事项，但双方经营层面的战略合作仍将继续进行，扩大葵花籽优良品种的研发、培

育、推广工作。

本次股权层面的合作事项终止，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

响公司未来发展规划，公司将继续推动全产业链条的延伸，强化产业产品优势，拓宽

利润增长点，为股东创造更大回报。

特此公告。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528

证券简称：英飞拓 公告编号：

2018-002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月11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

监会” ）出具的《关于核准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2425号），批复内容具体如

下：

一、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209,040,134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批复文件的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并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如下：

一、发行人：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华元柳

邮箱：invrel@infinova.com.cn

电话：0755-86096000

传真：0755-86098166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保荐代表人：王嘉宇、李锐

联系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市场部

联系邮件：gfecm@gf.com.cn

电话：020-87555888-6422

传真：020-87555675

特此公告。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月12日

证券代码：

603316

证券简称：诚邦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03

浙江诚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诚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邦股份” ）于2018年1月11日收到浙江

省科学技术厅、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国家税务局、浙江省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

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GR201733000784）。 发证时间：2017年11月13日，有效

期三年。

诚邦股份本次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系原证书有效期满所进行的重新认定。 根据相

关规定， 诚邦股份将自2017年起连续三年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

策，企业所得税按15%的税率缴纳。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2011）第4号公告《关于高新

技术企业资格复审期间企业所得税预缴问题的公告》，2017年诚邦股份已按15%的税

率预缴企业所得税，因此，以上税收优惠政策不影响公司2017年全年的盈利水平。

特此公告。

浙江诚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月12日


